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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苗栗縣政府  令 

修正「苗栗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第四條、 第八條、第九條、

第十一條。 

  附「苗栗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教育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苗栗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學校) 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之收支，除法規

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三條    學校得向學生收取下列費用，並應依本府每學期發布之苗栗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學

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收取基準收取。 

一、雜費。 

二、代收代辦費：政府、學校或班級依規定得收取之費用；統一辦理學生或學生家長應

辦事項而收取之費用。 

第四條    學校得依照每學期發布之收取基準代收代辦下列費用： 

一、家長會費：學校受學生家長會之委託，得代收代辦家長會費，以家長為單位收取。

其保管、運用、監督及考核應依規定辦理。 

二、學生團體保險費。 

三、學生寄宿費（學校設有宿舍並有住宿之情形，始得收取）。 

四、教科書書籍費。 

五、午餐費：以按月收取為原則，不得強制採整學期一次收取方式。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7 日 

府行法字第 104016350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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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學校得依學生之自願，代收代辦下列事項： 

一、腳踏車停放費。 

二、自備交通車之學校，得比照當地客運公司優待學生票價，向乘坐交通車之學生按月

收取交通費。 

三、假期（課後）學藝活動費：依本縣國民中小學辦理假期（課後）學藝活動實施要點

辦理，學生自願參加者始可收取。 

四、其他代收代辦費用：須經家長會授權代表參加之學校校務會議決議通過。學校應於

收費前事先以書面向家長說明，並應切實開立收據。 

前項第四款決議收取其他代收代辦費用之學校校務會議紀錄、收據及相關資料均應

存校備查，以供本府及相關單位赴校查核；上開資料之保存期限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學校除依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收費外，不得另行巧立名目收費及自行決定代收代辦

項目，並應切實遵守下列規定： 

一、飲水應由學校供應，不得向學生收費。 

二、學校舉行運動會、遊藝會、編印校刊及歡迎、歡送等活動，均不得向學生收費。 

三、不得向畢業生收費送學校紀念品及舉行謝師宴。 

四、不得收取教師節敬師金。 

第七條    學校為修建校舍或增加設備，不得視同收費項目於註冊時收款，或規定數額強迫收

取，或以競賽方式鼓勵學生向家長要求捐助。 

第八條    因故無法繼續就學學生之雜費及代收代辦費，其退費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雜費依附表一之退費標準表規定退費。 

二、代收代辦費之家長會費、教科書書籍費不退費；學生團體保險費依契約規定辦理；

交通費及午餐費依使用者付費原則，按其使用情形退費；學生寄宿費及腳踏車停放

費依附表一之退費標準表規定退費。 

學校退費應發給學生退費證明單，列明退費之項目與數額。 

第九條    轉入學生之雜費及代收代辦費之收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雜費依附表二之收費標準表規定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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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收代辦費之家長會費不收費；教科書由學生自行購買；學生團體保險費依契約規

定辦理；交通費及午餐費依使用者付費原則，按其使用情形收費；學生寄宿費及腳

踏車停放費依附表二之收費標準表規定收費。 

第十條    收取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應依照規定使用多聯式收費單據，其支出帳目應切實遵照會

計程序處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列各項收費，除第四條第五款之午餐費及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交通費

外，以每學期收費一次為原則；對家境清寒之學生，得酌准其於開學時及開學後第十

週內分兩期繳納。 

第十二條    學校收費方式由學校自行決定，應以方便學生及家長繳納為原則。 

第十三條    學校收取學生費用，違反本辦法之規定者，校長及經辦人員均按其情節依相關規

定議處。 

第十四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其他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一 因故無法繼續就學學生退費標準表： 

因故無法繼續就學學生退費標準表 

因故無法繼續就學時間 退費標準 備註 

1、本表所稱之「因故無法繼續就學時間」

計算原則係以學生實際離校日期為基

準。 

2、本表時間係依各校行事曆計算。 

註冊前。 免繳費。 

註冊後上課前。 全額退還。 

上課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 退還三分之二。

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

逾學期三分之二。 

退還三分之一。

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二。 不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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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學期中轉入學生收費標準表： 

學期中轉入學生收費標準表 

轉入時間 收費標準 備註 

1、本表所稱之「轉入時間」計算原則係以

學生實際到校就學日期為基準。 

2、本表時間係依各校行事曆計算。 

註冊後上課前。 全額收取。 

上課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 收取三分之二。

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

逾學期三分之二。 

收取三分之一。

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二。 不收費。 

 

苗栗縣政府  令 

修正「苗栗縣公有停車場收費管理自治條例」第四條附表。 

  附「苗栗縣公有停車場收費管理自治條例」。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公有停車場收費管理自治條例 

第一條  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公有停車場之經營管理，改善交通秩序、特依

停車場法第三十一條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停車場之管理機關如下： 

一、路外停車場為本府或各鄉（鎮、市）公所。 

二、路邊停車場為本府。 

前項第二款之管理，得委託各鄉（鎮、市）公所執行。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公有停車場係指設有收費停車場標誌、標線，並設有停車收費設施

或管理人員之下列停車場：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18 日 

府行法字第 104017095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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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邊停車場：指以道路部分路面劃設，供公眾停放車輛之場所。 

二、路外停車場：指在道路路面外，以平面式、立體式、機械式或塔臺式等所設，供停

放車輛之場所。 

三、高架橋下、地下道上方劃設停車格設置停車場，視同路外停車場。 

第四條  公有停車場得由本府依區域、流量、時段之不同，擇定費率種類、收費方式、收費

時間分別規定公告之；並得因特殊需要採累進或折扣方式計費。 

前項收費費率之上限標準如附表。 

第五條  下列車輛停放於公有停車場者，得採優惠措施或免收停車費： 

一、警備車、消防車、救護車及執行公務之車輛。 

二、執行勤務著制服之義警、義交、義消、民防人員、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駕駛之車輛。 

三、身心障礙者所駕駛之自有車輛。 

四、苗栗縣議會核發停車證之車輛。 

第六條  車輛繳費後逾時出場者，依原應收費率標準，加收逾時停車費，未滿半小時以半小

時計。 

在路邊停車場停車不依規定繳費者，除應補繳停車費用外，另移請公路主管機關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一款處罰。 

停放於路外停車場不依規定繳費者，應補繳停車費用。 

第七條  凡連續停車逾七日未繳費之車輛，管理機關應以書面通知車主限期領回車輛並繳費。 

不能依前項規定通知或通知顯有困難者，得將該書面黏貼於車輛，以為通知；逾期

未領回或查無車主者，公告招領；查為贓車者，依法發還車主。 

前項經公告招領之車輛逾三個月無人領回者，得公告拍賣；拍賣所得價款扣除停車

費後，依法提存或解繳公庫。 

第八條  公有停車場，對車輛僅係提供停車位置，不負保管及損壞賠償等責任，停車期間車

輛及財物安全概由停車位使用人自行負責，不得求償。但可歸責於管理機關之事由，致

車輛毀損、滅失或車內物品遺失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  停車時應依照停車場停車規定時間及方式，或管理人員之指引停放於停車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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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不依規定停車而損壞停車場設施者，應照價賠償，其賠償基準依管理單位修復實價

為準。 

第十一條  公有停車場管理及收費人員，應依停車場管理機關（單位）規定佩帶識別證，並

由管理機關（單位）施予職前訓練。 

第十二條  公有停車場收支應本收支平衡之原則，由管理機關（單位）編列預算，並設立作

業基金專戶存儲，統籌運用，有關基金專戶保管運用辦法由本府另訂定之。 

第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附表：苗栗縣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上限標準表 (單位：新臺幣) 

說明：一、依計次方式收費時，以當日停車場收費時限內為限，停車未滿三小時者，概以計時

方式收費，但未於同一日離場者，每逾一日以加計一次方式收費。 

二、以計時方式收費時，按每小時計，未滿半小時則以半小時計。 

三、依計月方式收費時，依停車先後順序使用停車場或由管理機關（單位）指定停車位。 

四、路邊停車場不得以計月方式收費。 

 

收費方式 單位 

車輛形式 

備    註 

大型車 小型車 機車 

計次收費 元／次 200 100 30 
※  本表以上明定之收費費率，僅

規範最高上限之收費標準，各公有

停車場管理機關（單位），在不超過

上限標準範圍內，可視營運情形，

自行訂定收費費率，於陳報本府核

備後，再行公告實施。 

計時收費 元／每小時 30 20 10 

計月收費 元／月 3200 24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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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訂定「苗栗縣政府媒體事務中心組織規程」。 

附「苗栗縣政府媒體事務中心組織規程」。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媒體事務中心組織規程 

第一條    本規程依據苗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新聞發布及縣政宣導事宜，特設苗栗縣政府媒

體事務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承縣長之命，兼受本府行政處處長督導，綜理中心業務，並指

揮、監督所屬員工。 

第四條    本中心掌理下列事項： 

一、新聞發布、聯繫與縣政宣導。 

二、電視轉播站之管理。 

三、錄影節目帶業之輔導與管理。 

四、有線廣播電視業之輔導與管理。 

五、電影片映演業之輔導與管理。 

第五條    本中心置課員、助理員。 

第六條    本中心人事及會計業務，由本中心派員兼辦。 

第七條    本中心主任請假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依第五條所列人員順序代行之。 

第八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九條    本中心分層負責明細表，由本中心擬定，報本府核定。 

第十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20 日 

府行法字第 104017366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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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訂定「苗栗縣政府處理非都市土地違反區域計畫法案件裁罰基準」，並自即日起生效。 

附「苗栗縣政府處理非都市土地違反區域計畫法案件裁罰基準」。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處理非都市土地違反區域計畫法案件裁罰基準 

一、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行區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一條，有效處理非都市

土地違規使用案件，建立執法之公平性，特訂定本裁罰基準。 

二、違反本法規定經本府依本法第二十一條處以罰鍰者，裁罰基準如後附表。 

三、違反第二點使用管制行為，如有妨礙公共安全或環境保護等情節重大者，得加重其罰鍰為

二倍，惟最高總額不得逾新臺幣三十萬元整。 

四、執行本法按次處罰時，需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前段之規定，對裁處對象，先經施予限

期改正之程序，始得施予處罰。 

五、受處分人無法一次完納罰鍰者，得依「苗栗縣政府受理申請分期繳納行政罰鍰案件實施要

點」規定向本府申請分期繳納。 

 

附表：苗栗縣政府處理非都市土地違反區域計畫法案件裁罰基準表(單位：新臺幣) 

違反使用 

面積 

裁處對象 

 

裁處標準 

(第一次裁罰) 

裁處標準 

(第二次裁罰)

裁處標準 

(第三次裁罰)

裁處標準 

(第四次裁罰) 

裁處標準 

(第五次裁罰) 

五千平方 

公尺以下 

 

 

行為人為 

原則 

(土地所有

權人、地上

六萬元 九萬元 十二萬元 十五萬元 十八萬元 

五千零一 

平方公尺 

至一萬平 

方公尺 

九萬元 十二萬元 十五萬元 十八萬元 
二十一 

萬元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1 日 
府地用第 1040182234 號 
附 件 ： 裁 罰 基 準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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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零一 

平方公尺 

至一萬五 

千平方公 

尺 

物所有人、

使用人或管

理人則以有

參與或授意

為限) 

十二萬元 十五萬元 十八萬元 
二十一 

萬元 

二十四 

萬元 

一萬五千 

零一平方 

公尺以上 

十五萬元 十八萬元 
二十一 

萬元 

二十四 

萬元 

二十七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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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縣 103 年度總決算「歲入歲出決算審定數簡明比較表」、「歲入來源別決算審定表」、

「歲出政事別決算審定表」、營業基金「損益計算審定數額綜計表」、作業基金「收支餘

絀審定數額綜計表」及特別收入基金「基金來源別用途及餘絀審定數額綜計表」。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42 條。 

公告事項： 

一、「103 年度苗栗縣總決算審核報告」、「103 年度苗栗縣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

報告」經本縣議會第 18 屆第 3 次臨時會審議通過。 

二、如主旨各表公告於縣政府公報。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28 日 

府主總字第 1040180002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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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本縣通霄鎮「堯順畜牧場」（通霄鎮大坪頂段 154-8 地號，登記飼養公豬 1 頭、

母豬 15 頭、肉豬 48 頭）之畜禽飼養登記證書（飼養登字第 300003362 號）一張。 

依據：本府104年4月23日府農畜字第1040082388號函、本府104年7月28日府農畜字第

1040155182號函暨畜禽飼養登記管理辦法第6條。 

公告事項：註銷本縣通霄鎮「堯順畜牧場」之畜禽飼養登記證書一張（如附件）。 

縣  長  徐  耀  昌 

 
附件：公告註銷歇業畜禽飼養場之畜禽飼養登記證清冊 

畜禽飼養場名稱 註銷畜禽飼養登記證字號 註銷依據 

堯順畜牧場 飼養登字第 300003362 號 
依畜禽飼養登記管理辦法

第 6 條辦理。 

以下空白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府辦竣地籍清理囑託登記為國有之土地及建物，其權利人應自登記完畢之日起 10

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向本府申請發給價金，公告周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 15 條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囑託登記為國有之土地標示、登記名義人、第二次標售底價：詳見案附土地囑託登記國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21 日 

府地籍字第 1040174758A 號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17 日 

府農畜字第 1040170299B 號 

附件：公告註銷附件-堯順畜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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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冊。 

二、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設立於臺灣銀行苗栗分行之地籍清

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專戶。 

三、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各土地登記完畢之日（詳如清冊）起 10 年內。 

四、土地及建物權利人應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向本府申請發給。 

五、申請發給之土地價金，經審查無誤並公告期滿無人異議後，依該土地或建物第二次標售

底價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加計儲存於保管款專戶之應收利息發給之。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4 年 第 9期  
 

 

－ 24 －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4 年 第 9期  
 

 

－ 25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苗栗縣政府申請地下水其他用途溫泉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苗栗縣政府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2 月 5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4 年 3 月 6 日起至民國 107 年 3 月 5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其他用途 

引 用 水 源 溫泉水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泰安鄉泰安溫泉風景區溫泉使用業者、圓墩部落、砂埔鹿部落、龍山

部落及當地民眾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 公厘鋼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1 公

厘 5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泰安鄉龍山段 0050-0000 地號〈大湖事業區第 38 林班地〉；溫泉水源泰

安溫泉區 

退 水 地 點 汶水溪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6 0.016 0.016 0.016 0.016 0.01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6 0.016 0.016 0.016 0.016 0.01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12 日 

府水利字第 104016670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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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3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苗栗縣泰安鄉龍山段 0050-0000 地號。 

2.本案申請位置位於本府核定公告之泰安溫泉區。 

3.依所附溫泉檢測報告書符合溫泉標準第 2 條規定：泉溫 48.5 度；泉質：總

溶解固體量（TDS）：1890mg/L，碳酸氫根離子（HCO3-）：1570mg/L。 

4.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溫泉水權狀，期限自 104 年 03 月 06 日至

107 年 03 月 05 日止。本水權符合溫泉標準第二條規定；泉溫：48.5 度；泉

質：碳酸氫鹽泉。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註銷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地下水農業用水第 114175 號水權狀。 

依據：水利法第四十一條。 

公告事項：水權消滅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水 權 狀 號 114175 

水 權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登 記 類 別 消滅登記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竹南鎮東崎頂段 1735 地號（重測前：0713-0000 地號）等 9 筆土地  灌

溉面積 1.7405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02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1 公

厘 3.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竹南鎮東崎頂段 1366-0000 地號（重測前：崎頂段 0280-0000 地號）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11 日 

府水利字第 104016620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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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76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本案係申請消滅登記。 

2.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註銷該水權狀。 

3.該引水地點已無地下水井使用。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7 月 29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9 年 8 月 15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24 日 

府水利字第 1040176148 號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4 年 第 9期  
 

 

－ 28 －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後龍鎮新興段 0100-0001 地號等 5 筆土地  灌溉面積 1.1957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30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0

公厘 5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龍頂段 0174-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鄰近農田排水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12 0.0112 0.0112 0.0112 0.0112 0.011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12 0.0112 0.0112 0.0112 0.0112 0.011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3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有取得本府使用同意書。 

2.用水範圍：後龍鎮新興段 0100-0001 地號等 5 筆土地、灌溉面積 1.1957 公頃。

每日引用水量 0.0112（立方公尺/秒）、約 322.56（立方公尺/日），每日用水

時間 8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9 年 08 月

15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4 年 第 9期  
 

 

－ 29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8 月 3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4 年 11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9 年 10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造橋鄉淡文湖段 1446-0000 地號等 8 筆土地  灌溉面積 1.7292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1.6

公厘 2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造橋鄉淡文湖段 1461-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鄰近水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2 0.012 0.012 0.012 0.012 0.01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2 0.012 0.012 0.012 0.012 0.01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50 公尺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24 日 

府水利字第 104017621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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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造橋鄉淡文湖段 1461-0000 地號）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 

2.變更用水範圍：造橋鄉淡文湖段 1446-0000 地號等 8 筆土地，灌溉面積 1.7292

公頃，每日引用水量 0.012〈立方公尺/秒〉、約 345.6 立方公尺，每日用水時

間 8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 104 年 11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10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廠申請地下水工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廠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7 月 13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4 年 10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9 年 9 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工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廠（苗栗縣西湖鄉二湖村坪頂 22 號）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300 公厘鋼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80 公厘

7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西湖鄉二湖段 0528-0004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本廠排水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7 日 

府水利字第 104016409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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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1 0.011 0.011 0.011 0.011 0.01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1 0.011 0.011 0.011 0.011 0.01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508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西湖鄉二湖段 0528-0004 地號）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廠（苗栗縣西湖鄉二湖村坪頂

22 號），用途：鋼鐵冶煉、鋼材加工製程用水，每日引用水量 0.011〈立方

公尺/秒〉、約 792 立方公尺，每日用水時間 20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 104 年 10 月 01 日起至

109 年 09 月 3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毅和實業有限公司申請地下水工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11 日 

府水利字第 104016620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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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毅和實業有限公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7 月 21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9 年 7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工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毅和實業有限公司廠內（竹南鎮海口段海口小段 0689-0000、0690-0000 地號

等 2 筆土地）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30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80 公

厘 1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竹南鎮海口段海口小段 0690-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中港溪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9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 

2.引水地點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土地他項權利部屬私權。 

3.用水範圍：毅和實業有限公司廠內（竹南鎮海口段海口小段 0689-0000、

0690-0000 地號等 2 筆土地），用途：預拌混凝土製造業，每日引用水量 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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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公尺/秒〉、約 34.56 立方公尺，每日用水時間 4 小時。 

4.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9 年 07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新光樂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地下水其他用途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新光樂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7 月 28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9 年 8 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其他用途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新光樂活休閒農場「三義鄉拐子湖段 0445-0000、0446-0000、0447-0000、

0450-0000、0479-0043、0479-0044、0479-0045、0479-0046、0479-0223 地號

等 9 筆土地及同段 0467-0000 地號共計 10 筆土地」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2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8

公厘 1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三義鄉拐子湖段 0467-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11 日 

府水利字第 104016601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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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31 0.0031 0.0031 0.0031 0.0031 0.003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31 0.0031 0.0031 0.0031 0.0031 0.003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1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有取得使同意書；土地他項

權利部屬私權。 

2.新光樂活休閒農場有取得本府經營許可在案（103 年 11 月 17 日府農休字第

1030245503 號函）；農場位址地號：三義鄉拐子湖段 0445-0000、0446-0000、

0447-0000、0450-0000、0479-0043、0479-0044、0479-0045、0479-0046、

0479-0223 地號等 9 筆土地。 

3.用水範圍：新光樂活休閒農場「三義鄉拐子湖段 0445-0000 地號等 9 筆土地

及同段 0467-0000 地號共計 10 筆土地（用途：景觀草木花卉等）」，每日引

用水量 0.0031 立方公尺/秒、約 46.08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8 小時。 

4.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9 年 08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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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競立企業有限公司申請地下水工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競立企業有限公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7 月 21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4 年 7 月 21 日起至民國 109 年 6 月 2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工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競立企業有限公司(廠內)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2 公

厘 3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卓蘭鎮新庄段 0821-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大安溪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40 公尺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18 日 

府水利字第 104017173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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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苗栗縣卓蘭鎮新庄段 0821-0000 地號。 

2.引水地點土地已取得使用同意書。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 104 年 7 月 21 日至 109

年 6 月 2 日止。（臨時工廠登記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間，自核准登記日起至 109

年 6 月 2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超豐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地下水工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超豐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8 月 3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9 年 8 月 15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工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超豐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苗栗縣竹南鎮公義段 0210-0000 地號等 11 筆）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300 公厘鐵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0 公

厘 5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竹南鎮公義段 0210-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25 日 

府水利字第 104017732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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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74 0.0174 0.0174 0.0174 0.0174 0.017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5 4.5 4.5 4.5 4.5 4.5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74 0.0174 0.0174 0.0174 0.0174 0.017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5 4.5 4.5 4.5 4.5 4.5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3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超豐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廠內（竹南鎮公義段 0210-0000 地號等 11

筆土地），用途：晶圓製造及半導體製造業，每日引用水量 0.0174〈立方公

尺/秒〉、約 282 立方公尺，每日用水時間 4.5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9 年 08 月

15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莊銘宗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3 日 

府水利字第 104015952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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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人 莊銘宗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7 月 2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9 年 7 月 25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土城段 1041-0001 地號  灌溉面積 1.2142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68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 公

厘 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土城段 1041-0001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35 0.0035 0.0035 0.0035 0.0035 0.003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35 0.0035 0.0035 0.0035 0.0035 0.003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43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 

2.引水地點（通霄鎮土城段 1041-0001 地號）土地自有。 

3.用水範圍：通霄鎮土城段 1041-0001 地號土地，耕作面積 1.2142 公頃，種植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35（立方公尺/秒）、約 50.4 立方公尺，每日用水

時間 4 小時。 

4.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9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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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陳貴池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陳貴池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6 月 26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9 年 7 月 25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苑裡鎮芎蕉坑段 0391-0052 地號（合併自：0391-0053 地號）  灌溉面

積 0.2072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2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1

公厘 7.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苑裡鎮芎蕉坑段 0391-0052 地號（合併自：0391-0053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7 0.0017 0.0017 0.0017 0.0017 0.0017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3 日 

府水利字第 104015973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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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7 0.0017 0.0017 0.0017 0.0017 0.001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1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苑裡鎮芎蕉坑段 0391-0052 地號（合併自：0391-0053 地號）土

地，耕作面積 0.2072 公頃，種植-果樹、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7（立方

公尺/秒）、約 12.24 立方公尺，每日用水時間 2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9 年 07 月

25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張金美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張金美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7 月 6 日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3 日 

府水利字第 104015973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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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9 年 7 月 25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南和段 0598-0012、0302-0000、0302-0001、0302-0002、0302-0031

地號等 5 筆土地  灌溉面積 0.7596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8

公厘 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南和段 0302-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44 0.0044 0.0044 0.0044 0.0044 0.004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44 0.0044 0.0044 0.0044 0.0044 0.004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18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通霄鎮南和段 0598-0012、0302-0000、0302-0001、0302-0002、

0302-0031 地號等 5 筆土地，耕作面積 0.7596 公頃，種植-水稻，每日引用水

量 0.0044（立方公尺/秒）、約 126.72 立方公尺，每日用水時間 8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9 年 07 月

25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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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李力友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李力友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7 月 20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9 年 8 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後龍鎮龍城段 0118-0000 地號（重測前：後龍底段 0001-0000 地號）  灌

溉面積 0.24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8

公厘 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龍城段 0118-0000 地號（重測前：後龍底段 0001-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11 日 

府水利字第 104016621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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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5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後龍鎮龍城段 0118-0000 地號（重測前：後龍底段 0001-0000 地

號）土地，灌溉面積 0.24 公頃，種植-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2（立方公尺

/秒）、約 14.4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2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9 年 08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陳瑞源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陳瑞源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7 月 24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9 年 8 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11 日 

府水利字第 1040166017 號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4 年 第 9期  
 

 

－ 44 －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三義鄉魚藤坪段 0140-0007 地號  灌溉面積 0.0844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8 公

厘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三義鄉魚藤坪段 0140-0007 地號 

退 水 地 點 鄰近山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 1 1 1 1 1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 1 1 1 1 1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三義鄉魚藤坪段 0140-0007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0844 公頃（種

植-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3 立方公尺/秒、約 4.68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1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9 年 08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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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鍾國光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鍾國光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7 月 27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9 年 8 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公館鄉五谷岡段 1031-0000 地號  灌溉面積 0.3985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40 公

厘 2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公館鄉五谷岡段 1031-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0 0 0 0 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6 0 0 0 0 0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0 0 0 0 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0 0 0 0 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 0 0 0 0 0.001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0 0 0 0 0 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30 公尺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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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本案僅同意每年 12 月及次年 1 月份（2 個月）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停水期

間，可汲取地下水水源，澆灌作物，其餘月份皆應引用苗栗農田水利會公館

工作站鶴岡小組灌排渠道地面水水源。 

3.用水範圍：公館鄉五谷岡段 1031-0000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3985 公頃，種

植-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6（立方公尺/秒）、約 23.04 立方公尺，用水時

間 4 小時。 

4.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9 年 08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彭雲康申請地下水家用及公共給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彭雲康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7 月 24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9 年 8 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家用及公共給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苗栗市嘉盛段 1210-0000 地號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8 公

厘 0.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苗栗市嘉盛段 1210-0000 地號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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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33 0.00033 0.00033 0.00033 0.00033 0.0003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 1 1 1 1 1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33 0.00033 0.00033 0.00033 0.00033 0.0003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 1 1 1 1 1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3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 

2.用水範圍：苗栗市嘉盛段 1210-0000 地號之農舍（家庭、清潔用水），給水

人口數 4 人，每日引用水量 0.00033（立方公尺/秒）、約 1.2 立方公尺，用水

時間 1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9 年 08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洪玉玲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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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洪玉玲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7 月 24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9 年 8 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段 0003-0071 地號  灌溉面積 0.1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0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8 公

厘 3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段 0003-0071 地號 

退 水 地 點 鄰進山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 1 1 1 1 1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 1 1 1 1 1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公館鄉福基段 0003-0071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1 公頃，種植-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4（立方公尺/秒）、約 5.04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1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4 年 第 9期  
 

 

－ 49 －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9 年 08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何智苔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何智苔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8 月 11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9 年 8 月 2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苗栗市嘉盛段 2175-0000 地號  灌溉面積 0.18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2 公

厘 3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苗栗市嘉盛段 2175-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後龍溪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0 0 0 0 0 

引 用 水 量 0.0012 0 0 0 0 0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25 日 

府水利字第 104017735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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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立方公尺）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0 0 0 0 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0 0 0 0 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 0 0 0 0 0.001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0 0 0 0 0 2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3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本案僅同意每年 12 月及次年 1 月份（2 個月）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停水期

間，可汲取地下水水源，澆灌作物，其餘月份皆應引用苗栗農田水利會苗栗

工作站嘉盛五張犁小組灌排渠道地面水水源。 

3.用水範圍：苗栗市嘉盛段 2175-0000 地號土地，耕作面積 0.18 公頃（種植-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2 立方公尺/秒、約 8.64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2

小時。 

4.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9 年 08 月

2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游道生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25 日 

府水利字第 104017742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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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游道生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7 月 27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4 年 7 月 27 日起至民國 109 年 7 月 26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灌溉用途苗栗縣卓蘭鎮豐田段 0298-0007 地號共計 1 筆土地，灌溉面積每月皆

0.374617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25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0 公

厘 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卓蘭鎮豐田段 0298-0007 地號 

退 水 地 點 無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78 0.00178 0.00178 0.00178 0.00178 0.0017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78 0.00178 0.00178 0.00178 0.00178 0.0017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42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申請人或代理(表)人對於本申請書暨檢具之附件所填載之內容，如有虛偽不

實或損害善意第三人時，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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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鄭道恩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鄭道恩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8 月 4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9 年 8 月 2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公館鄉尖山段 2156-0000 地號  灌溉面積 0.4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5.4

公厘 2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公館鄉尖山段 2156-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0 0 0 0 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7 0 0 0 0 0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0 0 0 0 0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28 日 

府水利字第 104018048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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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0 0 0 0 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 0 0 0 0 0.001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0 0 0 0 0 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61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本案僅同意每年 12 月及次年 1 月份（2 個月）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停水期

間，可汲取地下水水源，澆灌作物，其餘月份皆應引用苗栗農田水利會公館

工作站平安小組灌排渠道地面水水源。 

3.用水範圍：公館鄉尖山段 2156-0000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4 公頃，種植-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7（立方公尺/秒）、約 24.48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4 小時。 

4.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9 年 08 月

2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周國生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周國生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28 日 

府水利字第 104018048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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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8 月 4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9 年 8 月 2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後龍鎮苦苓腳段 3696-0000 地號  灌溉面積 0.018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5.4

公厘 1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苦苓腳段 3696-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0 0 0 0 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1 0 0 0 0 0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0 0 0 0 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0 0 0 0 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 0 0 0 0 0.000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0 0 0 0 0 8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36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本案僅同意於每年 12 月及次年 1 月份（2 個月）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停水

期間，可汲取地下水水源，澆灌作物，其餘月份皆應引用臺灣苗栗農田水利

會大潭工作站綠洲小組灌排渠道地面水水源。 

3.用水範圍：後龍鎮苦苓腳段 3696-0000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018 公頃，種

植-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01（立方公尺/秒）、約 2.88 立方公尺，用水時

間 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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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9 年 08 月

2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林彭丙妹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林彭丙妹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8 月 6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9 年 8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三義鄉拐子湖段 0560-0000 地號  灌溉面積 0.702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40 公

厘 7.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三義鄉拐子湖段 0560-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4 4 4 4 4 4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28 日 

府水利字第 104018049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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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3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土地他項權利部屬私

權。 

2.用水範圍：三義鄉拐子湖段段 0560-0000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7020 公頃（種

植-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25 立方公尺/秒、約 36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4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9 年 08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葉如芸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葉如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8 月 10 日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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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9 年 8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西湖鄉五湖段 0720-0028 地號  灌溉面積 0.3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40 公

厘 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西湖鄉五湖段 0720-0028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西湖鄉五湖段 0720-0028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3 公頃（種植-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24 立方公尺/秒、約 17.28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2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9 年 08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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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解除本縣卓蘭鎮水廠段 798 地號土地之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 

公告事項：本府於原公告 102 年 10 月 23 日府環水字第 1020042382B 號公告本縣卓蘭鎮水廠段

798 地號土地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經本府環境保護局驗證後，土壤中

重金屬銅濃度已低於食用作物農地之管制標準，予以解除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

管制區列管及相關管制事項。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17 日 

府環水字第 1040034129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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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草案預告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獎助辦法」條文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40 條第 3 項。 

三、「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獎助辦法」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條文對

照表及修正條文如附件。 

四、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 日內，向本府陳述意見

或電洽：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 號。 

（三）電話：037- 559704。 

（四）傳真：037- 324626。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獎助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使本縣所訂定「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獎助辦法」之獎助內容、

方式及流程等明確界定本獎助辦法範圍基準及切合實際運作，並與教育部所訂定「特殊教育學

生獎補助辦法」有關獎助內容規定相符應，以更具體落實本府對資賦優異學生獎助工作之推展，

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因特殊教育法於修正條文未重複出現，爰刪除簡稱(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因本辦法獎助金為本縣縣自籌款，為使獎助確實用於就讀本縣所轄學校之本縣縣民，並考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 日 

府教特字第 1040183237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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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適性入學特色招生就學情形，爰新增資格為設籍並就讀本縣公私立幼

兒園、國民中小學，或就讀本縣縣立高級中學，並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際性或全國性競

賽(或展覽)，獲得國際性前五名或全國性前三名之獎項，並領有證明者。另為明確具體獎助

表現優良資優生，修訂獎助標準為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際性或全國性競賽或展覽，獲得

國際性前五名或全國性前三名之獎項，並領有證明者(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為明確本辦法獎助金補助標準及金額，並考量本縣財政能力，爰修訂獎助金額(修正條文第

四條)。 

四、為明確本獎助金發放之時效性及明確性，修訂獎助申請流程。(修正條文第五條)。 

五、已修訂明確之獎助標準及金額，無須成立審查小組進行審查，爰刪除審查小組，並新增不

得重複申領獎補助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六條)。 

六、新增經費支應來源由本府編列年度預算支應(修正條文第七條)。 

 

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獎助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

第四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條

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因特殊教育法於修正條文

未重複出現，爰刪除簡稱。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高級中等

以下各教育階段，係包含下

列教育階段： 

一、學前教育階段。 

二、國民教育階段。 

三、高級中等教育階段。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高級中等

以下各教育階段，係包含下

列教育階段： 

一、學前教育階段。 

二、國民教育階段。 

三、高級中等教育階段。

條文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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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依本辦法申請獎助

者，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

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

通過之資賦優異學生。

二、設籍並就讀本縣公私立

幼兒園、國民中小學，

或就讀本縣縣立高級

中學。 

三、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

際性或全國性競賽(或

展覽)，獲得國際性前五

名或全國性前三名之

獎項，並領有證明者。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資賦優異

學生依本法第四條規定認

定之。 

一、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6

條規定，各級主管機

關應設特殊教育學生

鑑 定 及 就 學 輔 導

會，…辦理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爰本法資

賦優異學生依上開法

規修訂為經本縣特殊

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

輔導會鑑定通過之資

賦優異學生。 

二、因本辦法獎助金為本

縣縣自籌款，為使獎

助確實用於就讀本縣

縣民，另考量 12 年國

民基本教育適性入學

特色招生就學情形，

爰修訂為設籍並就讀

本縣公私立幼兒園、

國民中小學，或就讀

本縣縣立高級中學。 

三、原條文第四條獎助表

現，修正說明如下，

並移列至修正條文第

三條： 

(一) 修正第一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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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本獎助對

象之表現優良

範圍，並參考教

育部特殊教育

學生獎補助辦

法第三條第一

項第二款之獎

助資賦優異學

生規定，爰修正

本款為參加前

一學年度政府

核定有案之國

際性或全國性

競賽(或展覽)，

獲得國際性前

五名或全國性

前三名或之獎

項，並領有證明

者。 

(二) 刪除第二款：因

評選範圍不明

確，並為鼓勵資

優生參與具政

府公信力之競

賽或展覽，修正

本款為參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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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年度政府

核定有案之國

際性或全國性

競賽(或展覽)，

獲得國際性前

五名或全國性

前三名或之獎

項，並領有證明

者。 

(三) 刪除第三款：為

將獎助金確實

用於獲得優良

表現成績之資

優生，以符本辦

法獎助目的，爰

刪除本款。 

(四) 刪除第四款：本

獎助主要是為

鼓勵資優生獲

得具體優良表

現成績，因研究

創造，重要著述

或發明範圍廣

泛，爰刪除本

款。 

(五) 刪除第五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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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獎助情形未

具體明確，並有

重複情形，爰刪

除本款。 

(六)    修正完整之申請

資料及程序內

容於修正條文

第五條。 

第四條    資賦優異學生符合本

獎助辦法之獎助金額基準

如附表。 

第四條    資賦優異學生具有下

列特殊表現之一者，得由學

校經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

員會議決推薦，並檢附相關

資料向苗栗縣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申請獎助： 

一、參加各項國際性評選或

競賽表現特別優異，獲

得獎項或名次者。 

二、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

究機構舉辦之各項全

國性評選或競賽表現

特別優異，獲得前三等

獎項。 

三、經由公開甄選代表國家

參加各種國際學習或

國際交流者。 

四、研究創造，有重要著述

一、原條文第四條獎助表

現移列至修正條文第

三條，內容變更如該

條說明。 

二、為明確本辦法獎助金

獎助標準及金額，並

考量本縣財政能力，

爰訂定獎助金額標準

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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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發明，並有具體事蹟

或證明者。 

五、其他優良表現有具體事

蹟或證明者。 

第五條    申請獎助之學生應於

競賽(或展覽)成績公布後三

個月內向就讀學校提出申

請，學校於受理學生申請

後，應先經校內特殊教育推

行委員會審議，並將申請表

及相關資料轉呈苗栗縣政

府(以下簡稱本府)審查。 

申請案審核結果由本

府函知申請人並副知學

校，核准發給之獎助金，由

學校轉發符合資格之學生。

第五條    學校申請資賦優異學

生獎助之程序如下： 

一、填具申請表。 

二、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

員會審查通過。 

三、函送本府彙整審查。

四、本府公告並函知審查

結果。 

一、為明確本獎助金發放

之時效性及明確性，

爰訂定獎助申請期

限。 

二、修訂申請程序及審核

程序。 

第六條    學生參加同一競賽（或

展覽）已獲本府其他獎（補）

助者，不得再依本辦法申

請。 

第六條    資賦優異學生具特殊

表現者獎助方式如下： 

一、經費補助：以專案方式

補 助 學 生 之 學 習 材

料、工具或用品之費

用、教師指導費用或其

他相關費用之全額或

部分補助。 

二、獎金(狀)獎勵：公開頒

發學生定額之獎金與

一、現行條文獎助方式已

修訂於修正條文第四

條。 

二、新增不得重複申領獎

補助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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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獎狀表揚，其獎金

額度由本府另訂之。

三、補助參賽：補助學生全

額或部分經費出國參

加國際性評比或比賽。

四、獎助研究：由學生擬具

獨立研究計畫提出申

請，經專家學者審查通

過後給予全額或部分

之相關經費補助。 

第七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

府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第七條    本獎助每學年辦理二

次，學校應於當年三月三十

日及九月三十日前檢附相

關資料送本府審查。但特殊

個案經本府專案簽准者，不

在此限。 

一、申請程序移列修正條

文第五條。 

二、新增經費支應來源。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第八條    本府得成立審查小組

審查相關文件及獎助方式

事宜。 

因已修訂明確之獎助標準

及金額，無須成立審查小

組進行審查，爰刪除現行

條文第八條審查小組審

查。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條文未修正，移至修正條

文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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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獎助辦法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10 日府行法字第 0990231348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4 年○月○日府行法字第 1040000000 號令發布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第四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係包含下列教育階段： 

一、學前教育階段。 

二、國民教育階段。 

三、高級中等教育階段。 

第三條    依本辦法申請獎助者，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通過之資賦優異學生。 

二、設籍並就讀本縣公私立幼兒園、國民中小學，或就讀本縣縣立高級中學。 

三、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際性或全國性競賽（或展覽），獲得國際性前五名或全國性前

三名之獎項，並領有證明者。 

第四條    資賦優異學生符合本獎助辦法之獎助金額基準如附表。 

第五條    申請獎助之學生應於競賽（或展覽）成績公布後三個月內向就讀學校提出申請，學

校於受理學生申請後，應先經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並將申請表及相關資料轉

呈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審查。 

          申請案審核結果由本府函知申請人並副知學校，核准發給之獎助金，由學校轉發符

合資格之學生。 

第六條    學生參加同一競賽（或展覽）已獲本府其他獎（補）助者，不得再依本辦法申請。 

第七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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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學前教育階段 國民教育階段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 

國際性 

第一名 新臺幣六千元 新臺幣一萬元 新臺幣一萬二仟元 

第二、三名 新臺幣五千元 新臺幣八千元 新臺幣一萬元 

第四、五名 新臺幣四千元 新臺幣七千元 新臺幣九千元 

全國性 

第一名 新臺幣三千元 新臺幣六千元 新臺幣八千元 

第二名 新臺幣二千元 新臺幣三千元 新臺幣五千元 

第三名 新臺幣一千元 新臺幣二千元 新臺幣三千元 

 

 

 

 

 

 

 

 

 

 

 

 

 

 

 

 

 

統 一 編 號 

030680871128 

中華郵政臺字第 0394 號 

執照登記為一類新聞紙類 

 

發 行人：徐耀昌             發 行 所：苗栗縣政府 

編輯：苗栗縣政府行政處      刊期：每月發行一期 

機關地址：苗栗市縣府路一○○號 

電話：（037）559981          傳真：（037）371300 


